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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團旅遊的常⾒問題

⽂:游進發（認證法律⼈） ‧ 消費‧借還錢‧契約 ‧ 2022-12-23

本⽂

隨著網路的快速發展，旅遊資訊取得更為容易，但是⾯對旅⾏團五花⼋⾨的廣告，跟團旅遊要如何玩得愉快⼜
有保證？筆者列了5個跟團旅遊常⾒問題的相關法律規定，講解並舉相關例⼦說明。（⾒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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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跟團旅遊，旅客與旅遊業者的權利義務有哪些？
資料來源：游進發  / 繪圖：Yen

⼀、旅客的變更權——旅遊開始前改由第三⼈參加旅遊

依⺠法第514條之4第1項[1]規定，在旅遊開始之前，旅客不能參加，可以變更由第三⼈參加旅遊。旅遊營業
⼈（例如旅⾏社）沒有正當理由，不可以拒絕。

旅遊營業⼈的「正當理由」，包括不符合法令規定或有不適於旅遊等情形，例如第三⼈沒有護照，或是以⽼年
⼈代替⻘年⼈從事⾼危險的旅遊等[2]。⾄於要在旅遊開始前多久變更，屬於定型化契約的應記載事項[3]，依
照當事⼈各個定型化契約的約定。另外提醒，如果因為改由第三⼈參加使費⽤增加時，旅遊營業⼈可以請求第
三⼈⽀付增加的費⽤[4]。

例如：A參加B旅⾏社的北⾮旅⾏團。旅遊開始之前，A因病、公事或甚⾄僅⼼情不佳，都可以改由親朋好友或
其他第三⼈參加該團的旅遊；B旅⾏社如果沒有正當理由，不可以拒絕。

⼆、旅客的協⼒義務——旅客協助才能完成旅遊時

依⺠法第514條之3第1項[5]的規定，旅遊的辦理、進⾏等，需要旅客的⾏為才能完成時，旅客應該協助，如



果旅客不配合協助的話，旅遊營業⼈可以定相當的期限，催促旅客配合。

例如：A參加B旅⾏社的⻄藏旅⾏團。依⼤陸法規，⾄⻄藏旅遊應辦理⼊藏許可。A應提供相關證件給B旅⾏
社，以辦理⼊藏許可；如果A不配合，B旅⾏社可以定相當的期限，催促A提供證件，A逾期仍不提供，B旅⾏
社可以終⽌契約並求損害賠償[6]。

三、旅遊營業⼈的變更權——旅⾏社不可以任意變更旅遊內容

依⺠法第514條之5第1項[7]規定，除⾮有不得已的事由，否則旅遊營業⼈不可以變更旅遊內容。所以旅遊營
業⼈原則上應該依預定的旅程、交通、⾷宿和遊覽項⽬等履⾏，但如果會影響旅遊團的安全和利益等，例外允
許旅遊營業⼈變更旅遊的契約內容。

例如：A參加B旅⾏社的北⾮旅⾏團，B旅⾏社原則上不可以任意變更旅程。然⽽，假如旅程⾏程內的北⾮某
國，因軍事政變⽽情勢緊張時，B旅⾏社才可以調整⾏程，改⾄北⾮鄰近他國旅遊。

四、旅遊瑕疵——飯店等級變得⽐約定的低怎麼辦？

⺠法第514條之6[8]規定，旅遊營業⼈提供的旅遊服務，應該具備通常的價值及與旅客約定的品質。這條規
定，是旅遊服務瑕疵的定義規定，「通常價值」是客觀瑕疵概念，「約定品質」是主觀瑕疵概念。當事⼈有約
定旅遊服務的品質，⽽旅遊服務卻不具備約定品質時，即構成旅遊服務的瑕疵，當事⼈雖未約定旅遊服務的品
質，但旅遊服務不具備通常價值時，亦構成旅遊服務的瑕疵。

如果不具備，依照⺠法第514條之7第1項[9]規定，旅客可以請求旅遊營業⼈改善。如果旅遊營業⼈不改善或
無法改善時，旅客就可以請求減少旅遊費⽤。如果旅遊服務所缺乏的價值、品質會讓旅遊預期⽬的達成有困
難，旅客可以終⽌旅遊契約。⽽且依照⺠法第514條之7第2項[10]規定，因為可歸責於旅遊營業⼈的事由，導
致旅遊服務不具備通常的價值或品質，旅客還可以請求損害賠償。

例如：A參加B旅⾏社的法國豪華旅⾏團，約定全程住宿5星級飯店。到巴黎下榻飯店時，卻發現該飯店僅為4
星級飯店，B旅⾏社提供的服務與當初約定的不同。B旅⾏社所提供之該旅遊服務因此不具約定品質，A可以請
求B旅⾏社更換⾄5星級飯店；如果B旅⾏社不能改善時，A可以請求減少費⽤。如果是可以歸責於B旅⾏社的
原因，A還可以請求損害賠償。

⾄於旅遊契約內容的變更，原則上僅得以雙⽅當事⼈合意為之，這項合意性質上屬契約變更（或稱契約更改、
債之內容更改）。除法律規定賦予當事⼈變更權外，例如前⾯提到的⺠法第514條之5第1項規定，任⼀⽅當事
⼈並不得⽚⾯變更契約內容。依此，B旅⾏社也不可以⽚⾯變更當初與A約定提供的5星級飯店住宿。

⾄於旅遊預期⽬的，通常是紓解、放鬆⾝⼼、壓⼒。由於5星與4星飯店之區別只在於豪華程度，故⽽難以認
為，從5星飯店改成4星飯店這類不符合約定的旅遊服務品質，會讓旅遊預期⽬的達成有困難。依此，A如果以
飯店從5星級改成4星級，主張難以達到旅遊預期⽬的，向B旅⾏社要求終⽌契約的話，較難認為A的請求有
理。

若約定5星或4星級飯店，但卻改成衛⽣環境不佳（例如床有若⼲蟑螂出沒，且衛浴設備汙穢不堪），則旅客



將因此難以有良好的睡眠品質，難以有良好的盥洗環境，無法獲得充分的休憩，則可認為難以達到旅遊預期⽬
的；例如前往交通與氣候狀況不佳的國度旅遊，約定以豪華休旅⾞載送，但卻改成無冷暖氣設備的拼裝⾞，整
個旅程將因此顛簸不已，酷熱或寒冷難受，旅客將因此疲憊不堪，則可認為難以達到旅遊預期⽬的。

五、跟團購物糾紛——旅客可以請求旅⾏社協助處理

⺠法第514條之11[11]規定，如果旅遊營業⼈安排旅客在特定場所購物，在那裡購買的物品有瑕疵，旅客可以
在拿到物品後1個⽉內，請求旅遊營業⼈協助其處理。

本條所規定的特定場所，並無限定之意思，只要是旅遊營業⼈安排的場所，均是特定場所。若旅遊營業⼈安排
旅客在遊覽⾞購物，遊覽⾞亦是本條所指的特定場所。

例如：A參加B旅⾏社的法國豪華旅⾏團，約定的巴黎⾏程包括到旅⾏社所安排的頂級精品店購物。A在旅⾏社
安排的精品店購得L品牌的⼤型提包。A回國後發現該提包內部有裂痕。A可以請求B旅⾏社到那間精品店為其
換包或退貨。

六、結論

旅遊的⽬的是為了紓解⾝⼼或釋放壓⼒。若旅遊服務的體驗不佳，往往影響無法達到這項旅遊⽬的。旅遊契約
法妥當規範旅遊契約，不僅提供旅遊紛爭的解決之道，亦使國⺠得透過受到妥善規範的旅遊，順利獲得⾝⼼的
紓解，壓⼒的解放，為國⺠與旅遊營業⼈醞釀出良好的旅遊環境。

註腳
   ⺠法第514條之4第1項：「旅遊開始前，旅客得變更由第三⼈參加旅遊。旅遊營業⼈⾮有正當理由，不

得拒絕。」
[1]

   法務部（89）法律字第018896號函（2000/6/7）：「四  第五百⼗四條之四第⼀項規定：『旅遊開始
前，旅客得變更由第三⼈參加旅遊。旅遊營業⼈⾮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其中所稱之『正當理由』，
係指不符合法令規定或不適於旅遊等情形（⺠法債編修正條⽂對照表本條說明欄⼆參照），例如第三⼈無
護照或以⽼⼈替代⻘年⼈參加具⾼危險性之旅遊是。」

[2]

   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應記載事項⼗⼋：「旅客之變更權
I旅客於旅遊開始 ___⽇前，因故不能參加旅遊者，得變更由第三⼈參加旅遊。旅⾏業⾮有正當理由，不得
拒絕。
II前項情形，如因⽽增加費⽤，旅⾏業得請求該變更後之第三⼈給付；如減少費⽤，旅客不得請求返還。
」
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應記載事項⼗七：「旅客之變更權
I旅客於旅遊開始___⽇前，因故不能參加旅遊者，得變更由第三⼈參加旅遊。旅⾏業⾮有正當理由，不得
拒絕。
II前項情形，如因⽽增加費⽤，旅⾏業得請求該變更後之第三⼈給付；如減少費⽤，旅客不得請求返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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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第514條之4第2項：「第三⼈依前項規定為旅客時，如因⽽增加費⽤，旅遊營業⼈得請求其給付。

如減少費⽤，旅客不得請求退還。」
[4]

   ⺠法第514條之3第1項：「旅遊需旅客之⾏為始能完成，⽽旅客不為其⾏為者，旅遊營業⼈得定相當期
限，催告旅客為之。」
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應記載事項九：「旅客協⼒義務
I旅遊需旅客之⾏為始能完成，⽽旅客不為其⾏為者，旅⾏業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旅客為之。旅客逾期不
為其⾏為者，旅⾏業得終⽌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終⽌⽽⽣之損害。
II旅遊開始後，旅⾏業依前項規定終⽌契約時，旅客得請求旅⾏業墊付費⽤將其送回原出發地。於到達後
，由旅客附加利息償還旅⾏業。」
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應記載事項九：「旅客協⼒義務
I旅遊需旅客之⾏為始能完成，⽽旅客不為其⾏為者，旅⾏業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旅客為之。旅客逾期不
為其⾏為者，旅⾏業得終⽌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終⽌⽽⽣之損害。
II旅遊開始後，旅⾏業依前項規定終⽌契約時，旅客得請求旅⾏業墊付費⽤將其送回原出發地。於到達後
，由旅客附加利息償還旅⾏業。」

[5]

   ⺠法第514條之3第2項：「旅客不於前項期限內為其⾏為者，旅遊營業⼈得終⽌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
契約終⽌⽽⽣之損害。」

[6]

   ⺠法第514條之5第1項：「旅遊營業⼈⾮有不得已之事由，不得變更旅遊內容。」
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應記載事項⼆⼗：「不可抗⼒或不可歸責於旅⾏業之旅遊
內容變更
I旅遊中因不可抗⼒或不可歸責於旅⾏業之事由，致無法依預定之旅程、交通、⾷宿或遊覽項⽬等履⾏時
，為維護旅遊團體之安全及利益，旅⾏業得變更旅程、遊覽項⽬或更換⾷宿、旅程；其因此所增加之費⽤
，不得向旅客收取，所減少之費⽤，應退還旅客。
II旅客不同意前項變更旅程時，得終⽌契約，並得請求旅⾏業墊付費⽤將其送回原出發地，於到達後附加
利息償還之。」
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應記載事項⼗九：「不可抗⼒或不可歸責於旅⾏業之旅遊
內容變更
I旅遊中因不可抗⼒或不可歸責於旅⾏業之事由，致無法依預定之旅程、交通、⾷宿或遊覽項⽬等履⾏時
，為維護旅遊團體之安全及利益，旅⾏業得變更旅程、遊覽項⽬或更換⾷宿、旅程；其因此所增加之費⽤
，不得向旅客收取，所減少之費⽤，應退還旅客。
II旅客不同意前項變更旅程時，得終⽌契約，並得請求旅⾏業墊付費⽤將其送回原出發地，於到達後附加
利息償還之。」

[7]

   ⺠法第514條之6：「旅遊營業⼈提供旅遊服務，應使其具備通常之價值及約定之品質。」[8]

   ⺠法第514條之7第1項：「旅遊服務不具備前條之價值或品質者，旅客得請求旅遊營業⼈改善之。旅遊
營業⼈不為改善或不能改善時，旅客得請求減少費⽤。其有難於達預期⽬的之情形者，並得終⽌契約。」

[9]

   ⺠法第514條之7第2項：「因可歸責於旅遊營業⼈之事由致旅遊服務不具備前條之價值或品質者，旅客
除請求減少費⽤或並終⽌契約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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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514-5
https://www.ey.gov.tw/Page/DFB720D019CCCB0A/db8b8e98-77a2-44cf-a295-2c07a2d2786f
https://www.ey.gov.tw/Page/DFB720D019CCCB0A/dd346487-db49-4569-be27-9fc29f1e0c2b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514-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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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旅遊，跟團，旅⾏團，⺠法，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法第514條之11：「旅遊營業⼈安排旅客在特定場所購物，其所購物品有瑕疵者，旅客得於受領所購
物品後⼀個⽉內，請求旅遊營業⼈協助其處理。」
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應記載事項⼆⼗九：「購物及瑕疵損害之處理⽅式
I旅⾏業不得於旅遊途中，臨時安排旅客購物⾏程。但經旅客要求或同意者，不在此限。
II旅⾏業安排特定場所購物，所購物品有貨價與品質不相當或瑕疵者，旅客得於受領所購物品後⼀個⽉內
，請求旅⾏業協助其處理。」
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應記載事項⼆⼗七：「購物及瑕疵損害之處理⽅式
I旅⾏業不得於旅遊途中，臨時安排旅客購物⾏程。但經旅客要求或同意者，不在此限。
II旅⾏業安排特定場所購物，所購物品有貨價與品質不相當或瑕疵者，旅客得於受領所購物品後⼀個⽉內
，請求旅⾏業協助其處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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